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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文化财产免于偷盗、非法挖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0 年制定通过了《关于 

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公约在防止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效力上 

存在缺陷，体现在出口许可证制度、偷盗或非法出口文化财产的进口限制、对善意购买人的补偿机制、危机条款、 

对经销商的管制程度等方面。1995年 UNIDROIT 公约弥补了 1970年 UNESCO 公约的某些不足。1995年《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扩展了偷盗物的范围，非法挖掘的文物被视为偷盗物，并且公约 

对是否是审慎购买人设置了一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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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使其免于偷盗、非法挖 

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0年制 

定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 

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  1970  年 
UNESCO 公约)。在该公约的制定过程中，由于文化 

财产资源国和文化财产进口国之间先天的利益冲突以 

及各国法律体系、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公 

约的出台无比艰难，公约文本最终是妥协的产物，也 

因此存在不完善之处。 

一、1970 年 UNESCO 公约的出台 

历程及其主要内容 

(一) 1970年 UNESCO公约的出台历程 

二战后国际市场对古物的需求日益旺盛。巨大的 

经济利益刺激下，不法份子开始疯狂盗掘考古遗址、 

偷盗博物馆藏品，并将其走私出口至国际市场。1960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会议上，墨西哥和 

秘鲁两国代表提出了拉美国家盗运文物活动猖獗的问 

题。 [1](12) 至此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因劫掠遭到严重破坏 

的现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非法文物贸易已 

经形成完整的国际链条，举一国之力已无法解决这一 

问题，广泛的国际合作迫在眉睫。1962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认为制 

定相关国际公约是解决非法进出口和买卖文化财产问 

题的最有效的手段。 [2](539) 1964年 4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任命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专家们组成委员会起草 

关于制定该国际公约的预备建议案。1968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十五届会议正式批准起草《关于禁止和 

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 

的公约》的决议。1969年 8月公约草案出台。 [1](13) 

公约草案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行使 

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非法转让的职责。为此， 

公约草案制定了如下的责任义务：要求缔约国禁止出 

口任何没有出口许可证的文化财产，同时规定文化财 

产进口国禁止进口任何来自于他国的未附有出口许可 

证的文化财产；要求缔约国对违反这些规定者实施行 

政制裁或刑事处罚，并扣押被盗或非法进口的文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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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缔约国必须责成经销商对所有文物买卖情况予以 

登记等。 [3](100) 公约草案提出的这些条款遭到美国等文 

物进口大国的激烈反对。美国积极推进公约内容的修 

改，同时宣称公约草案的某些条款若不予修改，美国 

将拒绝加入该公约。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品进口大 

国，美国成为公约缔约国的意义重大。各方经过多轮 

磋商达成妥协，美国的修改建议在最终的公约文本中 

得到体现。1970年 11月 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巴黎召开第十六届会议， 本次会议上该公约获得通过。 
(二) 公约的主要内容 

为保护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使其免于偷盗、非法 

挖掘和非法出口带来的危险，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 

取必要措施，行使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非法转 

让的职责。这些职责包括国内职责和国际合作义务。 
1．国内职责 

各缔约国应履行国内职责，保护其领土上的文化 

财产免受偷盗、秘密发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尽量确 

保在文化财产的源地杜绝上述行为。公约的第 5 条和 

第 6 条规定了各国应承担的对内职责：①设立相关的 

组织机构，专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的 

规划、决策、管理与监督等职能。②各国应制定文化 

遗产保护、 禁止非法进出口或非法转让的法律和规章。 

③建立国家文物清单。④促进发展或成立为保证文化 

财产的保存和展出所需之科学及技术机构。⑤相关职 

能部门监督考古发掘工作。⑥针对博物馆、收藏者、 

经销商制定道德规范。⑦对公众进行教育，鼓励并提 

高对各国文化遗产的尊重，并传播关于本公约规定的 

知识。

2．国际合作 

文化财产非法交易已经演变为国际贸易，所以国 

际合作是遏制文化财产非法转让和非法进出口的有效 

措施。因此，1970 年 UNESCO 公约除了规定缔约国 

承担国内职责之外，还要求各国采取国际合作的办法 

共同遏制文化财产非法流转。国际合作条款主要体现 

在公约的第 7 条和第 9 条。根据公约第 7 条：对于非 

法从另一缔约国出口的文化财产，缔约国应禁止国内 

的博物馆和类似机构获取。并且公约要求缔约国禁止 

进口该公约在有关国家生效后从另一缔约国的博物馆 

或宗教的或公共纪念馆或类似机构盗窃的文化财产， 

只要该文化财产已列入该机构的清单。缔约国应采取 

措施将此类文化财产归还给其原属国。公约第 9 条要 

求缔约国：当公约一缔约国的文化遗产由于考古或人 

种学的材料遭受掠夺而处境危殆时，它可以向其他缔 

约国发出呼吁，请求其他缔约国对这些正遭受劫掠的 

考古或人种学材料的进口实行管制， 以切断需求市场。 

二、1970 年 UNESCO 公约遏制 

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效力 

1970 年 UNESCO 公约因为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 

果，相对于早期的严厉版本，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 

从下述几方面分析其遏制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效力。 
(一) 文化财产出口控制 

为了更好地管理本国的文化财产防止其非法出 

口，公约第  6 条规定：“出口的文化财产必须附有证 

件，出口国将在该证件中说明有关文化财产的出口已 

经过批准。除非附有出口证件，禁止文化财产从本国 

领土出口。 ”虽然第 6条规定文化财产出口必须附有许 

可证，否则禁止出口。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法律不 

禁止违反原属国法律而非法从原属国出口的文化财产 

进口至本国，这一出口控制条款则很难起到遏制文化 

财产非法出口以及贸易的作用。因此，该条款依赖于 

其他条款的配合才能达到上述目的。例如，如果公约 

第  3 条“违反本公约所列规定而造成的文化财产之进 

出口或所有权转让均属非法”能得到各缔约国的支持 

和执行，那么某一缔约国依据公约第 6 条建立的出口 

控制法律将得到其他缔约国的承认。即在公约第 3条 

和第 6 条的共同作用下，没有出口许可证而从原属国 

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进口至其他缔约国，其他的缔约 

国将视此类进口为非法进口。但公约第 3 条是一般性 

原则规定，其实际效力取决于各缔约国的具体执行法 

律。澳大利亚于 1986年制定了 《保护可移动文化遗产 

法案》。 [1](105) 依据该法案，违反其他国家法律进口至 

澳大利亚的可移动文化遗产属于非法行为。当他国向 

澳大利亚提出归还后，澳大利亚将采取行动没收并归 

还该物。加拿大  1975 年制定的《文化财产进出口法 

案》规定，如果与其他国家签署了有关文化财产的双 

边或多边条约，则加拿大承认该国的出口控制法 

律。 [1](42) 美国在批准该公约时提出了一条“保留意见” 
和六条“理解”，美国对公约第 3条的理解是：“不改变 

美国本国现有法律中有关文化财产的权益规定。 ” [1](107) 

这等于回避了执行第 3 条的义务。可见，因各国对公 

约第 3条的执行差别，致使公约第 6条以出口许可证 

制度防止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的效力也不一致。 
(二) 被盗文物的进口及返还 

为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免受偷盗的危险，针对被 

盗文物，1970 年 UNESCO 公约对被盗的文化财产实 

行限制进口。公约第 7(2)条要求缔约国：“禁止进口从 

本公约另一缔约国的博物馆或宗教的或世俗的公共纪 

念馆或类似机构中窃取的文化财产，如果该项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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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用文件形式列入该机构的财产清册”，“并采取适当 

措施收回并归还进口的此类文化财产。” 

没收并返还交易的被盗文化财产，是遏制非法交 

易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如果某人购买了赃物，而日后 

有可能会失去对该物的所有权，这将促使购买人在购 

买时更加谨慎，甚至放弃购买。购买终端减少，偷盗 

文化财产的机率也会随之降低。 但是 1970年UNESCO 
公约针对被盗文化财产的相关规定有其缺陷，体现在 

下述两点： 

第一，公约禁止进口的被盗文化财产的范围有 

限。首先，这些被盗物限定于“另一缔约国的博物馆或 

宗教的或世俗的公共纪念馆或类似机构中窃取的文化 

财产”，并且“业已列入该机构的财产清册”。那么不满 

足上述条件的文化财产被排除在保护之外。这使得尚 

未来得及登记造册的文化财产无法得到公约的保护而 

成为非法交易的牺牲品。因为很多文化财产资源国都 

是发展中国家，受技术、资金等条件限制，“为大量的 

藏品做目录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需要花费数年的时 

间。” [4] 其次，那些尚未发掘的地下文物不属于博物馆 

或类似机构中的文化财产，因未发掘更不可能登记造 

册。因不属于偷盗物可以逃避被没收的命运，众多地 

下文物将首当其冲遭到盗掘和走私。 

第二，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将被偷窃 

的文化财产归还其原属国。但在实际的市场活动中存 

在非法文物经多次买卖后，后续购买人因不知情而购 

买的情况。针对此善意购买人，各国的法律不一致。 

英美法系国家，即使是善意购买人，通常也不能获得 

所购买的盗窃物的所有权，法律优先保护原所有权 

人。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保护善意购买人的权 

利。 [1](62) 考虑到各国法律对待善意购买人的差异， 1970 
年  UNESCO 公约第  7(2)条在规定了被盗的文化财产 

返还原属国的同时， 另一方面又规定“不知情的买主或 

对该财产具有合法权利者在归还文物后应获得公平的 

赔偿”。但是，公约的缺陷在于此处“不知情的买主” 
未给予清楚定义。由于条款对何谓“不知情的买主”未 

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对于那些明知是赃物仍然购买 

的人，本条款无从甄别，恶意购买者可以声称自己是 
“不知情的买主”而要求获得赔偿，这可能使得非法交 

易者成功规避惩罚，不利于打击非法交易。 
(三) 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 

相对于被盗文化财产，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问题 

较为复杂。目前大多数国家宣布文化财产为国家所 

有，并对其出口实行管制，不经过国家许可将其走私 

出境属非法行为。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某一国对文 

化财产实行的出口管制法律往往被另一国视为是外国 

公法，依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这些公法性质的法律 

效力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会受到限制甚至不予承 

认。 [5] 因此违法原属国法律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进口 

至另一国时并不一定会违反该进口国的法律。 
1970 年 UNESCO 公约草案中原本有条款规定缔 

约国全面禁止进口从另一缔约国非法出口的文化财 

产。 [2](549) 但一揽子的针对所有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实 

施进口限制的规定遭到美国等实行宽松文物进口政策 

国家的强烈反对 [6](96) 。最终，公约条款予以修改，这 

体现在第 13条和第 7(1)条。1970年 UNESCO公约第 
13 条规定：“在符合本国法律的情况下”，“通过一切 

适当手段防止可能引起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出口的这一 

类财产的所有权转让； 保证本国的主管机关进行合作， 

使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尽早归还其合法所有者。”第 
7(1)条规定：“采取与本国立法相一致的必要措施防止 

本国领土内的博物馆及类似机构获取来源于另一缔约 

国的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 
第  13 条中由于加入了“符合本国法律的情况”的 

前提，公约实际上不强制要求缔约国禁止进口并归还 

从另一缔约国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而是取决于各个 

进口国的国内法。而第  7(1)条加入“与本国立法相一 

致”这一限定语，使得本条款的适用范围缩小。例如， 

美国对该条的理解为：“只适用于在目前的国内法律 

下，其藏品征集政策服从国家管制的那些机构，而不 

要求制定新的法律对其他机构实行国家管制。” [1](107) 

这意味着，被禁止获取从他国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的 

博物馆只是少数受国家法律管制的国立博物馆。而私 

立博物馆由于其不受国家管制，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不 

必受法律惩罚的考量，这些私立博物馆仍然有可能征 

集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如果存在私立博物馆这类购 

买终端， 本条款遏制非法文化财产交易的效力将减弱。 
(四) 危机条款 

针对因劫掠而处于危机中的文化财产，公约第  9 
条规定： “公约的缔约国在其文化遗产由于考古或人种 

学的材料遭受掠夺而处境危殆时可以向其他缔约国发 

出呼吁，其他缔约国承担参与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 

以确定并实施必要的具体措施，包括对有关的特定物 

资的进出口及国际贸易实行管制。” 
此条款中的“掠夺”和“处境危殆”没有被进一步定 

义，这使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 

不同，面对究竟怎样的破坏程度以及规模可以被认定 

为“掠夺”和“处境危殆”，文化财产遭受掠夺的国家和 

文化财产进口国之间的判断标准难以达成一致。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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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加拿大曾请求美国对加拿大的某些处于危机 

中的考古和人种类文物实行禁运， 该请求经 12年时间 

至 1997年方被美国批准。 [7] 正是因为加拿大考古遗址 

被破坏的程度未达到美国所认为的掠夺程度，致使该 

请求迟迟未获批准。 

依据本条款，公约的任一缔约国在其文化遗产由 

于考古或人种学的材料遭受掠夺而处境危殆时，可以 

请求其他缔约国对这些处于危机中的文物实施禁运。 

但是，该条款并未对请求发出之后如何行动作出规 

定。美国针对 1970年公约制定的实施法案——《文化 

财产公约实施法案》(Convention  on  Cultural  Property 
Implementation)——规定，通过与请求国举行双边谈 

判，就实施进口管制的物品目录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 

后，禁运正式生效。 [8](41) 而谈判是一个耗费时日的双 

方利益搏弈的过程，不利于对那些本已经处于危机中 

的文化财产进行拯救和保护。另外，该条款提出了“一 

致的国际努力”，这也为条款的执行增加了难度。所有 

的文物进口大国就他国的考古和人种学材料遭受劫掠 

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一致行 

动实行进口管制并非易事。一些国家也往往以其他国 

家暂未实施进口管制为由，拒绝与文化遗产遭受劫掠 

的国家先行谈判而实行进口管制。 
(五) 交易登记制度 

许多从事文物买卖的经销商售卖被盗或非法出口 

文物时往往遵循不透明的交易潜规则。当购买者欲询 

问该物品的前持有人、购买日期、来源于何处等相关 

信息时，经销商则以为客户保密为由拒绝告知。1970 
年UNESCO公约第10条规定： “古董商保持一份记录， 

载明每项文化财产的来源、提供者的姓名与住址以及 

每项售出物品的名称与价格，违者须受刑事或行政制 

裁。 ”公约规定的这一登记制度可以确知所买卖的文物 

来自于哪个国家， 买卖的日期以及提供者的详细情况。 

这样的制度有助于防止和阻止非法交易。但是在美国 

代表的建议下，该条款最后加入了“视各国情况”的限 

定语。加入此限定语实际上使得各缔约国并非一定要 

承担采取登记管理制度的义务，各国家可以视本国情 

况来决定是否实施该项制度。例如，美国对公约第 10 
条的理解是： “允许每个缔约国自己决定对古物经销商 

管制的程度，在美国由各州和市政府的适当的职能部 

门对此作出决定。” [1](107) 

当然也有不少国家都制定了要求经销商对所售卖 

物品必须予以登记的法律和制度，比如意大利和法 

国。 [8](61) 意大利法律规定古物经销商必须对当天的交 

易情况予以记录，登记买主和卖主的身份证件，经销 

商必须向购买者提供关于物品的鉴定和来历的证书， 

并且向当地的职能部门报告。法国的法律也要求经销 

商对经手的动产进行登记，需记录出售或委托交易人 

的姓名和地址，交易物的类型、数量及其来历证明等 

信息。如果不执行登记制度，则将面临 6 个月的监禁 

和 3万欧元的罚款。 

三、 1970 年 UNESCO 公约的后续发展 

归还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是打击非法文物交易 

的有效措施。但是，文物在买卖后往往成为了私产， 
1970 年 UNESCO 公约作为公法，难以解决某些私法 

层面的问题。例如各国针对所谓“善意购买人”的法律 

差异，引发善意购买人和原所有人的利益争议。而私 

法中保护“善意持有人”的原则实际上便利了非法文物 

进入合法贸易渠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针对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差异问题 

制定一项国际公约，力图在各成员国之间建立有关被 

盗文物和非法出口文物返还的统一的私法原则，使购 

买者在购买了非法文物后不再受法律保护，以便更有 

效地打击非法文物交易。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 

定出台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 

物的公约》(以下简称  1995 年  UNIDROIT 公约)。 [9] 

该公约在下述几方面弥补了 1970年 UNESCO 公约的 

某些不足和缺陷。 
(一) 被盗文物 
1970 年 UNESCO 公约规定缔约国禁止获取盗窃 

于“另一缔约国的博物馆或宗教的或世俗的公共纪念 

馆或类似机构中”的，且“业已列入该机构的财产清 

册”的文化财产， 并要求各缔约国采取措施收回和归还 

此类文化财产。但 1970年 UNESCO 公约中要求禁止 

获取和归还的被盗文化财产的范围有限。1995  年 
UNIDROIT公约则规定了所有被盗文物都必须归还原 

主的基本原则。如此一来，即使没有被国家登记的文 

物都可以被追索要求归还。另外，1995年 UNIDROIT 
公约对被盗文物含义作了重大延伸： “非法发掘或者合 

法发掘但非法持有的文物视为被盗文物”(第 3(2)条)， 

这使得那些尚未发掘的地下文物也得到了该公约的保 

护。1995 年  UNIDROIT 公约在被盗文物保护方面也 

弥补了 1970年 UNESCO公约的缺陷。 
(二) 非法出口文物 
1970 年 UNESCO 公约第 7(1)条只是要求缔约国 

“防止本国领土内的博物馆及类似机构获取来源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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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缔约国的并于本公约在有关国家生效后非法出口的 

文化财产。 ”在 1995年UNIDROIT公约制定的过程中， 

各方认识到如果以外国公法不适用为由拒绝承认和执 

行他国的文物出口控制法律，不利于遏制非法文物交 

易。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最终各方达成 

了共识，尊重他国的文物出口控制法律，各缔约国有 

义务将违反他国法律而出口的文物予以归还。但是， 

一切非法出口的文物都应归还的观点仍然没有获得广 

泛接受，1995 年  UNIDROIT 公约对应归还的非法文 

物范围还是作出了一定的条件限制： “如果请求国证实 

从其境内移出的文物严重地损害了下列各项或者其中 

一项利益，或者证实该文物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 

化方面的重要性，被请求国的法院或者其他主管机关 

应当命令归还非法出口的这一物品，上述利益指：(a) 
有关该物品或者有关背景线索的物质保存；(b)  有关 

组合物品的完整性；(c)  有关诸如科学性或者历史信 

息的保存；(d) 有关一部落或者土著人社区对传统或 

者宗教礼仪物品的使用”  (第 5(3)条)。相较于 1970年 
UNESCO 公约，1995 年 UNIDROIT 公约要求禁止获 

取和归还的非法出口文物的范围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三) 善意购买人问题 

非法文物返还给原所有人并且不给予补偿的措施 

是更有助于打击非法文物交易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在制定 1995 年 UNIDROIT 公约过程中确定了非法文 

物持有人必须将其归还原主的原则。但是一些专家代 

表提出，保护善意购买人权益是民法系国家法律的基 

本原则，新的规则对民法系的国家来说已经是很大的 

改变。如果购买人在归还了非法文物的同时得不到任 

何补偿，那么该公约恐怕难以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同而 

通过。1995 年  UNIDROIT 公约最终规定善意购买人 

在归还非法文物后可获得公正合理的补偿。但  1995 
年UNIDROIT公约弥补了 1970年UNESCO年公约的 

缺陷，设置了一定的标准以判断购买了非法文物的人 

是否是真正的善意购买人， 他“应当注意到获得物品的 

所有情况，包括当事各方的性质、支付的价格、拥有 

者是否向通常可以接触到的被盗文物的登记机关进行 

咨询、他通常可以获得的其他有关信息和文件、拥有 

者是否向可以接触到的机关进行咨询，或者采取一个 

正常人在此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其他措施”(第 4(4)条)。 

如果文物的拥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确履行了 

审慎义务调查了所购文物的来历，在未发现可疑之处 

后购买了该物，那么他方能被视为是善意购买人。只 

有真正的善意购买人才能在归还文物后获得公平合理 

的补偿。如果购买人未能采取措施审查待购文物的来 

历而购买了非法文物，日后他将不能获得赔偿。在这 

点上无疑  1995 年  UNIDROIT 公约相较于  1970 年 

UNESCO公约更利于打击非法文物交易。 

四、小结 

1970 年 UNESCO 公约的制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面对偷盗、秘密挖掘和非法出口文化财产问题的主 

动回应。该公约的制定和通过显示了国际间在阻止文 

化财产非法流转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因 

牵涉各种复杂因素，该公约的制定过程和出台颇费周 

章，最终执行效力在各缔约国也不一致。首先，在国 

际格局的体系中，各国并非都有着一致的利益方向。 

文化财产丰富的国家和文化财产进口国之间天然存在 

利益冲突。利益的两极往往难以对公约中的条款内容 

达成共识。国际框架下的谈判需要处理各方的矛盾和 

分歧，结果必定是多方利益搏弈后的某种程度上的妥 

协，这无疑使得公约的相关条款先天就带有缺陷，离 

原初的目的有一定距离。第二，公约的制定过程会牵 

涉到各国之法律体系、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管理 

制度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例如，大陆法系国家和英 

美法系国家在对待所谓“善意持有人”的赔偿问题时存 

在差异；再比如，因各国政治体制不同，联邦制国家 

和中央集权制国家对某些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利也不一 

样。联邦制国家中，文化事务的管理一般属于地方各 

州管辖，因此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在缔结该公约时 

会对某些条款提出“保留”和“理解”，公约文本最终加 

入了诸多的“根据本国情况”，“与本国立法相一致”等 

限定语，这固然使得公约能获得最大数国家的认同而 

通过， 但同时也使得公约的效力受制于各国的国内法。 

第三，各国完成公约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情况也会因国 

内法律制度不同而效果不一。在某些国家，这些责任 

和义务由行政机关来履行。另一些国家则首先需要针 

对该公约，制定并通过实施法案，由实施法案规定该 

公约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程度以及方式。 [1](102) 

因各国相关的国内法律不同，这些实施法案对各自应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规定的程度和范围也往往大相径 

庭，致使该公约的执行效力并不一致。作为  1970 年 
UNESCO 公约的补充，1995 年 UNIDROIT 弥补了某 

些涉及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的私法漏洞，在被盗文物以 

及非法出口文物的保护范围、善意取得人的认定和赔 

偿等问题上，作出了更利于遏止和打击非法交易，保 

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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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ultural property against the dangers of theft, clandestine excavation and illicit export, 
in 1970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adopt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The  Convention  is  inadequate  in  several 
important ways, such as the use of export certificates, import restrictions of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property, 
compensation for bona fide purchasers, the emergency provision, and the extent of regulation of antique dealers. 1995 
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1970  UNESCO 
Convention. Special rul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UNIDROIT. The convention states  that a cultural object which 
unlawfully excavate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heft. The 1995 UNIDROIT Convention also establishes clear criteria for 
prudent acquirers. 
Key  Words:  1970  UNESCO  Convention;  System  of  export  certificates;  Import  restrictions;  Stolen  and  il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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